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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(02)2397-6800

聯絡人：楊貴棻

電　話：(02)7736-5878

受文者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8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高(四)字第1090116658E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發布令影本（含法規條文） (0116658EA0C_ATTCH20.pdf、

0116658EA0C_ATTCH21.odt)

主旨：「專科以上學校原住民相關院所系科學位學程或專班設立

標準」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9年8月28日以臺教高

（四）字第1090116658B號令訂定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影

本（含法規條文）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

（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）下載。

二、若對本法規條文有任何疑問，技專校院請逕洽本部技術及

職業教育司施吟秋小姐（電話：02-7736-5847），一般大

學請逕洽本部高等教育司楊貴棻小姐（電話：02-7736-

5878）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(國立空中大學、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除外)、司法院秘書處、行

政院法規會、行政院教育科學文化處、法務部

副本：本部秘書處、技術及職業教育司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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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科以上學校原住民相關院所系科學位學程或專班設立標準

第一條    本標準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二條    本標準所稱專科以上學校原住民相關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或

專班，指以研究原住民族學術、培育原住民族人才或促進原住民族社會

發展為宗旨，經教育部(以下簡稱本部)核准設立之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

位學程或專班。

第三條    專科以上學校申請增設原住民相關院、所、系、科及學位學程，應

依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（以下簡稱規模與資源條

件標準）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辦理。

專科以上學校依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為前項申請

時，其計畫書提報項目之課程資料及規劃情形，應包括原住民族知識、

語言、文化相關課程、學分數及所占畢業應修學分數之比率。

第四條　  專科以上學校應以現有之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，申請設立原

住民專班，或衡酌現有師資、教學設備、空間或相關資源，申請設立跨

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之原住民專班。

前項原住民專班，以招收具原住民身分之學生為限。

第五條    申請設立原住民專班之院、所、系、科及學位學程，最近一學年度

師資質量，應符合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五條規定。

原住民專班之設立，應結合原住民高等教育人才培育需求，以原住

民族委員會建議類別優先辦理。

第六條　  專科以上學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不得申請設立原住民專班：

一、經學校主管機關最近一學期維護學生受教權益查核結果為不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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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。

二、經學校主管機關列為專案輔導學校。

第七條    專科以上學校申請設立原住民專班，應經校級會議審議通過，於本

部公告期限內，檢具計畫書向本部申請。

前項計畫書，應載明下列事項：

一、整體發展方向及特色，包括辦學理念。

二、開設原住民專班之各院、所、系、科及學位學程現況，包括師

資質量及註冊率。

三、師資聘任、專長及來源之規劃。

四、基本規劃：

（一）現有資源條件、設備、空間及校級會議紀錄。

（二）行政組織及運作：設有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或已核准設立

原住民專班者，其執行現況。

（三）招生作業，包括學制班別、招生名額與學生來源分析、招生

期程、考試項目、宣傳策略、收取費用及成本分析報告。

（四）學生輔導及畢業追蹤之規劃。

（五）課程規劃，包括原住民族知識、語言、文化相關課程、學分

數及占畢業應修學分數。

第八條　  本部為審查前條申請，得邀請學者專家及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組成

審查小組。

第九條    原住民專班應置行政人員及專任教師至少各一人，並應置主管一

人，由該專班專任教師擔任，綜理專班事務。

原住民專班應聘任具原住民身分之教師至少一人，並得由申請設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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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專班各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之原住民身分教師擔任。

前項具原住民身分教師，經專科以上學校連續三次公開甄選無適當

人選者，得將公開甄選過程相關資料提報原住民族委員會同意後，不受

至少一人之限制。

第十條    申請設立原住民專班之院、所、系、科及學位學程，其最近連續二

個學年度新生註冊率，於公立學校達百分之八十以上，私立學校達百分

之七十以上者，原住民專班招生名額得採外加方式辦理，不列入招生名

額總量計算。

第十一條    原住民專班之調整及次學年度招生名額，應於本部公告期限內，

向本部申請。

原住民專班之更名、整併或停招，應與權益受影響之教職員工生

溝通，說明師生權益保障措施，至遲於校級會議召開一個月前公告周

知，並經校級會議審議通過。

第十二條　  原住民專班應於每學年結束前二個月內，將執行成果函報本部，

本部得視需要辦理實地訪視。

前項執行成果及訪視結果，得納入核定次學年度原住民專班招生

名額之依據。

第十三條　 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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